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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16】第 107 号 

 

 

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年报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关于实际控制人周旭辉资金占用 

（1）你公司在“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

资金情况”里披露实际控制人周旭辉 2015 年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余

额为 1.78 亿元。请公司对周旭辉占款的具体原因、累计形成过程、

占款性质、归还安排等进行详细说明，同时请会计师对周旭辉及其关

联方对上市公司的占用资金情况的鉴证过程及实施的程序进行补充

说明。 

（2）你公司 2016 年 5 月 11 日对外公告的《补充公告》中调整

了资金占用表部分数据（如周旭辉 2015 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金额、2015

年度偿还占用累计发生金额，成都国通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2015 年期

初占用资金余额、2015 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金额、2015 年度偿还占用

累计发生金额等）。请会计师对上述调整发表专项审查意见。 

2、中兴华会计事务所对你公司《2015 年财务报告》出具“无法

表示意见”的审计意见，其专项说明认为“公司未能提供完整的财务资

料，导致其无法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”。 

（1）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履行配合审计义务，并结合专项说明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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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解释未能提供完整财务资料的具体原因、后续解决措施及时间表。 

（2）请会计师说明审计过程如何受限，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审

计证据的具体情形和原因，并列示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判断依据。 

3、中兴华会计事务所对你公司出具的《2015 年审计报告》中，

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余额、合并利润表上期发生额及现金流量表上期

发生额中的部分科目数据与公司自查报告、《2014 年年度财务报告》

披露的相应数据存在较大差异（如货币资金、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、

其他非流动资产、净资产、营业收入、未分配利润、净利润、销售商

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、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、支付的其

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等科目），请公司说明差异形成的具体原因。

请会计师核查上述差异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你公司 2015 年投资收益为 1.28 亿元，主要是转让了成都天

象互动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象互动”）10%股权、成都赤月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赤月科技”）10%股权和成都金亚云媒互联网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亚云媒”）60%股权所致。你公司于 2015

年 7 月以 2.2 亿元受让周旭辉持有的天象互动 10%股权，2015 年 12

月以 3 亿元转让天象互动 10%股权和赤月科技 10%股权给成都鼎兴

量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鼎兴量子”）， 2015 年 5 月以 1000

万元出售金亚云媒 10%股权给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巴

士在线”），2015 年 12 月以 5000 万元出售金亚云媒 50%股权给北京

易时华信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易时华信”），请说明上述交易定

价是否公允，公司与周旭辉、鼎兴量子、巴士在线、易时华信以及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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旭辉与鼎兴量子、巴士在线、易时华信之间是否就上述交易存在其他

协议。 

5、你公司的参股公司北京鸣鹤鸣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鸣鹤鸣和”）2015 年亏损 47,684,916.07 元，期末净资产为

-7,473,179.25 元，请说明你公司是否需要在 2015 年末对鸣鹤鸣和的

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，并说明依据。请会计师对公司就鸣鹤鸣

和的上述长期股权投资会计核算是否恰当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2012 年公司收购哈佛国际时形成了 6192.67 万元商誉，2012

年至 2015 年哈佛国际持续亏损，公司于 2013 年末计提了 1862.5 万

元减值准备，2015 年末全额计提了哈佛国际商誉减值准备。请你公

司说明 2015 年末对哈佛国际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、依据，

并说明仅在 2013 年、2015 年对哈佛国际计提商誉减值是否合理。 

7、2015 年末，你公司在建工程余额达 1.13 亿元，在建工程主要

是物联网产业园基地项目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该项目盈利情况，并结

合公司财务状况重新评估该项目投资预算及可行性。 

8、你公司数字机顶盒设备营业收入自 2012 年来持续下滑，报告

期内数字机顶盒设备营业收入较上年下降 55.75%，毛利率较上年上

升 3.74%，请结合生产经营情况、主要产品价格变化趋势以及行业发

展、竞争对手的情况，说明公司披露的毛利率水平及变化趋势是否准

确。 

9、年报显示，你公司 2015 年营业外收入 29,495,143.00 元，其

中无形资产处置收益 19,204,136.38 元。你公司解释称系 2015 年度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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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出售金亚云媒 60%股权，2014 年度合并抵销投资给金亚云媒无形

资产增值收益，2015 年按摊余金额转回，而你公司 2013 年 12 月发

布公告称以货币资金出资 5000 万设立金亚云媒。请你公司详细列示

上述会计处理并说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。 

10、报告期内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（2.48 亿）与“销售商品、提

供劳务收到的现金”（4.02 亿元）数据差异较大，请结合本期的预收

账款、应收账款等金额等说明以上两个数据间的勾稽关系是否不存在

问题。 

11、你公司合并现金流量表附注“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

现金”中，保证金本年发生额为 8478.85 万元，收到往来款本年发生

额 3468.59 万元，请列示上述两项的构成明细，并说明“收到的其他

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”大幅变化的原因。 

12、你公司年报第 36 页“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”里显示公司前五

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为 178,944,676.18 元，而随后“公司前 5 名供

应商资料” 里前 5 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为 18,800,904.49 元。请你

公司核实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数据的准确性并予以更正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5 月 18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四川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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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16 年 5 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